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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董事自我交易之效力 

邵慶平•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 

賴彥誠•臺灣證券交易所法務 

 

摘要 

有限公司董事若自為公司代表而

為自我交易行為，實務多以最高法院

80年度台上字第180號民事判決為依

據，而認公司法第59條規定係屬禁止

規定，違反該規定之行為無效，不容

事前許諾或事後承認。 

本文從下列四個面向提出論述，

主張上述見解並非妥適。首先，從近

年之判決來看，最高法院不僅未明確

支持此一見解，更有提出質疑或不同

看法者。其次，過去實務對於為何本

條規定係屬禁止規定，均未提出充分

說理。再者，從實務所肯認之董事自

我交易的合法作法來看，此類行為容

認事前許諾或事後承認，更屬合理。

最後，對於一人公司之董事自我交 

易，實務給予例外處理，此一方面突

顯出既有規範的缺漏；另方面更證明

將本條規定歸為禁止規定之不當。  
 關鍵詞：有限公司、自我交易、代表

權與決定權、禁止規定、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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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公司法第59條規定，代表公司之

股東，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

借貸或其他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

司之代表。但向公司清償債務時，不在

此限。同法第108條第4項規定，本條準

用 於 有 限 公 司 之 董 事 。 惟 民 法 第 106

條、第170條第1項另規定，代理人非經

本人之許諾，不得為本人與自己之法律

行為，亦不得既為第三人之代理人，而

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律行為。但其法律

行為，係專履行債務者，不在此限。無

代理權人以代理人之名義所為之法律行

為，非經本人承認，對於本人不生效

力。故若有限公司董事於自我交易時，

若同時為公司之代表，其法律行為是否

當然無效，有無上開民法規定之適用，

遂成爭議。 

對於上述問題，向來實務多數說之

見解認公司法第59條為禁止規定，違反

者係屬無效，並無上開民法規定之適

用。本文從下列面向的研究，認為此一

見解有待商榷。首先，此一多數說見解

雖為早期最高法院判決所採，但此僅為

單一判決，若更全面的觀察最高法院後

續之判決，可以看出最高法亦有質疑及

不同見解。其次，從公司法與民法之關

係來看，若僅以公司法為民法之特別法

為由，進而排除民法適用，說理顯有缺

漏。再者，若從公司法規定之立法目的

及實際運作來看，亦應認為已經股東同

意、承認之董事自我交易，無須因董事

自為代表，即認其為無效。最後，對於

股東僅有一人之有限公司，可否、如何

進行董事自我交易，過去實務上陸續發

展出例外處理之肯定作法。就此觀之，

在其他之有限公司，以最嚴格態度解釋

公司法第59條規定，似亦無此必要。 

貳、實務現狀的澄清 

一、最高法院認為公司法第59條係屬

禁止規定？ 

關 於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進 行 自 我 交 易

時，若違反公司法第108條準用第59條

規定，而同時為公司代表者，該行為之

效力如何？對此問題，早期之最高法院

80年度台上字第180號民事判決認為本

條規定係屬禁止規定，違反者係屬無

效，且無民法第106條之事前許諾、第

170條之事後承認的適用1。此一判決成

1 在上述之最高法院見解做成前，行政主管機關對於此一問題，即採取相似見解。法務部 75 年 8
月 13 日(75)法參字第 9736 號函認為：「查有限公司之董事長，依公司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三項

準用同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除向公司清償債務時外，如為自己或他人與公司為買賣、借貸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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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過去35年來，法院就此問題上主要引

述之見解，無效說且無事前許諾、事後

承認之適用成為實務上的多數說2。 

然而，上一判決見解雖常為下級審

法院所引用，但似未見最高法院之判決

明確採取同一看法。實則，最高法院判

決反而有採取不同立場的傾向。針對採

取上述多數說之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89年度上字第133號民事判決的上訴，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746號民事判

決將原審判決廢棄的理由之一即指出上

述多數說見解的疑義。其謂：「公司如

依股東會之決議將公司債權信託由其負

責人管理或處分，參照民法第一百零六

條、第一百七十條規定意旨，尚非法所

不許。原審未查明坤○公司將該公司債

權信託上訴人，有無經該公司股東會之

決議，遽認其違背公司法第五十九條禁

止 之 規 定 ， 依 法 無 效 云 云 ， 亦 有 未

妥。」3 

更近期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

第2200號民事判決的立場亦值得進一步

深究。本件一審判決及二審判決並未採

取上述之多數說，而是採取少數說，亦

即認為違反公司法第59條，「並非當然

無效，倘公司（本人）事前許諾或事後

承 認 ， 對 於 公 司 （ 本 人 ） 亦 發 生 效

力」。針對本件之上訴，最高法院指

出：公司法第59條、第108條第4項規定

「係為防範代表公司之董事，為自己或

他人之利益，致損害公司，兼顧公司債

權人之權益而設，係屬民法第106條之

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惟此一判

決接著提出疑問謂：「果爾，被上訴人

於借款當時，既為上訴人之代表人，其

代表上訴人與自己為借貸行為，是否違

其住法律行為時，不得同時為公司之代表。公司法第五十九條之規定，其性質上屬於禁止之規

定，如有違反者，其法律行為應屬無效（民法第七十一條前段參照）。因此，有限公司之董事

長若非向公司清償債務，縱經全體股東事前授權，似仍不得為公司之代表與其本人訂立買賣契

約。」經濟部 75 年 9 月 9 日商字第 39986 號函即引用法務部之函釋，採取同一見解。 
2 對於司法實務之描述，參閱王志誠，有限公司代表人自己交易行為之效力及承認──最高法院

111 年度台上字第 2200 號民事判決，月旦實務選評，5 卷 2 期，頁 119，2025 年（「觀諸最高

法院之早期見解，即曾認為公司法第 59 條之規定為禁止規定，如有違反，其法律行為應屬無

效，並為諸多下級法院所依循。」）；蔡凌宇，有限公司違反公司法第 59 條之法律效果評析，

月旦律評，37 期，頁 98，2025 年（「關於違反公司法第 59 條之法律效果，至今最廣為引用之

實務見解，非最高法 80 年度台上字第 180 號判決莫屬……至今，上開法律見解仍繼續被各級法

院所引用。」）。 
3 值得注意的是，本件原審判決經廢棄並發回後，臺灣高等法院的更一審判決仍採取多數說之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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